
 

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6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产业发展，推进公司电力能源战略落地和华南基地的布局，北京

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盟新材”）以自有资金 7,722

万元购买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贝特”）现有股东范光荣、

何永忠、高建武、张杰元、陈政标、吴武庚、喻仁华、何东、阎新民（上述九位

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清远贝特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清远贝特 100%股权。 

（二）审议情况 

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外投资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情况安

排实施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

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股东 1：范光荣 

身份证号：6****************9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云山大道 23 号 

自然人股东 2：何永忠 

身份证号：4****************0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保利高尔夫郡 

自然人股东 3：高建武 

身份证号：4****************1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道臻裕府 

自然人股东 4：张杰元 

身份证号：4****************6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金碧御水山庄 

自然人股东 5：陈政标 

身份证号：6****************2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杏林花园 

自然人股东 6：吴武庚 

身份证号：4****************8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龙珠路杏林花园 

自然人股东 7：喻仁华 

身份证号：4****************9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北路 32 号 

自然人股东 8：何东 

身份证号：4****************6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凤凰北路 32 号 

自然人股东 9：阎新民 



 

身份证号：1****************3 

住    所：天津市河东区华捷道巨福新园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 

本次投资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清远贝特 100%股权，对应清远贝特注册资

本 1,071 万元。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810537168540 

法定代表人：范光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71 万元 

住    所：英德市东华镇清远华侨工业园新材料 A园瀚和三路 

成立日期：2012 年 08 月 30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8 月 30日 至 2025 年 03月 14日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绝缘树脂、电子胶、特种涂料及特种树脂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1、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1 范光荣 245 22.88% 

2 张杰元 140 13.07% 

3 陈政标 140 13.07% 

4 高建武 140 13.07% 

5 何永忠 140 13.07% 

6 吴武庚 105 9.80% 

7 喻仁华 70 6.54% 

8 何东 56 5.23% 

9 阎新民 35 3.27% 

 合计 1,071 100.00% 

2、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71 100.00% 

 合计 1,071 100.00% 

注：交易后清远贝特的股权结构以相关交易完成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清远贝特 2021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 3-00286 号）。清远贝特 2021年度、2022 年

度、2023 年 1-3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371.05 13,041.75 13,517.47 

负债总额 9,989.86 10,688.47 11,678.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1.18 2,353.28 1,839.39 

 2023年 1-3 月 2022 年 2021年 

营业收入 2,448.59 11,941.85 14,109.31 

净利润 -28.25 371.92 125.91 

注：1、清远贝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2、清远贝特不存在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3、清远贝特为他人提供担保、资产抵押的情况： 

（1）清远贝特与广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

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商行花都分行”）于 2022 年 12 月 15日签署了《最高额

抵押合同》，最高主债权额为人民币 1300 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2月 15 日，抵押物为清远贝特自有的 13 套房产，抵押

物在前述合同签订之日的合计评估值为人民币 55,070,192 元。该《最高额抵押

合同》用于清远贝特向广州商行花都分行的授信担保，最高授信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可循环）。 

（2）2022 年 12 月 15 日，清远贝特与广州商行花都分行签署了为期 12 个

月（202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的《借款合同》，具体借款期限

以借据所载的实际发放日期为准，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3.65%，每月 20 日结息付

息，于借款到期日一次还本（可申请提前还款，不收取违约金），借款担保方式

为抵押、保证。 

（3）2022 年 12 月 16 日，清远贝特、范光荣、何东、陈政标、吴武庚、何

永忠、高建武与广州商行花都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广州贝特新材

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保，最高主债权额为人民币 780 万元，被担保的主债

权发生期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日至 2025 年 12月 12 日，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

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三年。 

针对上述清远贝特为他人提供担保、资产抵押的情况，公司与清远贝特及其



 

原股东的《投资协议书》中“3.1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约定：除非高

盟新材作出书面豁免，高盟新材同意受让目标公司现有股东转让的上述目标公司

标的股权以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应以部分先决条件成就/满足为前提：

目标公司不存在未清偿完毕的金融机构借款，且已解除所有针对目标公司设立的

抵押与担保，前述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反与金融机构约定的行为；截至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之日，目标公司的商业、运营、资产、负债或其他财务状况无任何对目

标公司严重不利的变化；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目标公司在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

项下所做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真实、有效和完整，且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目标

公司不存在未向高盟新材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目标公司及标

的股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4、清远贝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清远贝特于评估基准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京高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事宜涉及的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3]第 16115 号），评估结论为：经实施评估程序后，

于评估基准日，清远贝特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2,381.18 万元，收益法评估

价值为 7,740.00 万元，收益法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5,358.82 万元，增

值率为 225.05%；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4,964.4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

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2,583.22 万元，增值率为 108.48%。经投资协议各方主体

商定，清远贝特于本轮投资的投前估值为 7,722.00 万元。 

五、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即范光荣、何永忠、高建武、张杰元、陈政标、

吴武庚、喻仁华、何东、阎新民 

丙方：目标公司，即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甲方拟以股权受让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上述协议各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过友好

协商，达成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条款，供各方共同遵守。 

1、投前估值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23 年 3月 31日为

基准日的中铭评报字[2023]第 16115 号《资产评估报告》，协议各方商定目标公

司的投前估值为 7,722.00 万元，投资方以此为基础向目标公司进行投资。 

2、投资安排 

（1）股权转让对价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甲方按照本协议之约定，以 7,722.00 万元人民币（大

写：柒仟柒佰贰拾贰万元，下称“股权转让价款”）受让乙方所持目标公司合计

100%股权（下称“标的股权”），乙方同意按照此价格向甲方转让标的股权，具体

股权转让价款明细如下： 

转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对应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转让价款 

（人民币/万元/含税） 

范光荣 22.88% 245 1,767 

张杰元 13.07% 140 1,009 

陈政标 13.07% 140 1,009 

高建武 13.07% 140 1,009 

何永忠 13.07% 140 1,009 

吴武庚 9.80% 105 757 

喻仁华 6.54% 70 505 

何东 5.23% 56 404 

阎新民 3.27% 35 253 

合  计 100% 1,071 7,722 

（2）期间损益 

各方确认并同意：目标公司自基准日起至 2023 年 7月 31日期间产生的净利



 

润由乙方享有，自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及损失亦由乙方负责承

担，相关数据由甲方委托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确认，具体处

理方式如下： 

①若经审计目标公司在以上期间损益为正，则甲方应于专项审计完成后 90

日内以现金形式对乙方予以补偿【补偿金额（含税）=期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0%】，

作为前述股权转让对价的补充，或者目标公司在交割前将以上约定由乙方享有的

净利润通过分红的方式向乙方进行分配； 

②若经审计目标公司在以上期间损益为负，则乙方应于专项审计完成后 90

日内以现金形式对甲方予以补偿【补偿金额（含税）=期间经审计亏损及损失的

100%】，作为前述股权转让对价的调减。 

（3）待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丙方将按本协议约定分步偿付对现有股东及

其所控制企业广州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广州贝特”）的借款及其他应付

款（下称“现有股东及广州贝特欠款”），合计 77,780,000.00 元，实际以目标公

司账面记载金额为准，具体明细详见本协议附件一《现有股东及广州贝特欠款明

细表》。 

（4）各方确认，甲方同意受让乙方转让的上述目标公司股权及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丙方偿还其股东及关联方欠款应以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满

足或由甲方明确书面豁免为前提。 

（5）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为目标公司股东层面的变更。除本协议另有

约定外，目标公司现有的账面资产、债权、债务等仍归目标公司所有或承担。 

3、支付方式和时间 

（1）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时间 

待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相应的股权转让

价款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甲方自股权交割日起，依照法律、本协议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前，目标公司应向投资方发出书面通知，通知中包括

本协议支付先决条件成就的事实且在该书面通知中附上证明本协议支付先决条



 

件成就的文件。 

（2）丙方偿付现有股东及广州贝特欠款的支付方式及时间 

待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且本协议的支付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丙方将分步偿付

其欠乙方及广州贝特的长期借款和其他应付款，共计 7,778.00 万元，实际以目

标公司账面记载金额为准，具体付款安排如下： 

A.第一期还款 38,890,000.00 元（支付比例为 50%），将于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手续后的九十日内完成支付（若支付先决条件未能在该期限内全部成就，则

还款期限相应顺延，下同）； 

B.第二期还款 31,112,000.00 元（支付比例为 40%），将在确保目标公司没

有重大未披露风险或者其他不利情形（指导致目标公司无法合规、可持续生产/

经营，或者给目标公司带来的损失或财务影响超过其净资产的 3%的风险或者情

形，或者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后，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一百八

十日内完成支付； 

C.剩余欠款 7,778,000.00 元（支付比例为 10%），将在确保目标公司没有重

大未披露风险或者其他不利情形后，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一年内一次

性支付。 

丙方偿付现有股东及广州贝特欠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及丙方发出书面通知，

通知中包括本协议支付先决条件成就的事实且在该书面通知中附上证明本协议

支付先决条件成就的文件。 

4、目标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及甲方要求的董监高变更手续。各方确认并同意，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股权转

让登记及甲方要求的董监高变更手续，甲方、乙方向目标公司提交本次交易手续

所需资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5、本协议自法人单位盖章、自然人签字后成立并经甲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后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清远贝特在绝缘灌封树脂领域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研发能力和产品竞争

力，技术开发创新力强，开发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机、牵引电机、工业电机、

特种电机，电抗器、变压器、电容器等领域，客户包括相关领域的知名厂家，产

品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清远贝特的业务和产品与公司存在高度协

同性和互补性，通过发挥双方的优势，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电力能源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扩展产品应用。同时，清远贝特位于广东，公司未来将依托清远贝特规

划和建设高盟新材华南新材料产业基地，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华南市场的布局。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 7,722 万元对外投资清远贝特，不会影响公司其他业务的发展，不会

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带来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投资清远贝特，可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

在电力能源和电子电器等领域的市场，同时清远贝特收购完成后，未来公司依托

清远贝特规划和建设高盟新材华南新材料产业基地，将进一步拓展公司产能和华

南市场供应能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存在的风险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清远贝特，虽已对相关技术、业务和市场进行了充分的

分析，但由于涂层和电子胶市场及清远贝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亦存在一定的

投资风险。同时，双方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实施以及技术和市场方面能否达到预期，

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投资协议书； 

3、《清远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事宜涉及的清远贝特新材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月 4日 


